
106 年桃園市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獎勵推廣計畫 

一、 目的： 

桃園市為鼓勵全民能充分運用學習資源，養成終身學習之習慣，

進而促使市民重視環境並採取行動，型塑學習型社會，特訂定「106

年桃園市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獎勵推廣計畫」，以落實本市環境教

育扎根工作。 

二、 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四、 活動期程：即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 實施對象： 

(一) 註冊資料登錄居住地為桃園市之市民。 

(二) 任職於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單位、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六、 獎勵條件及內容： 

(一) 新進護照獎 

凡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網址：http：//elearn.epa.gov.tw/)註

冊個人終身學習護照成功，且於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間累積達 1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時數者，即可參加抽獎活動

(獎項為超商禮劵 200 元)，抽出 30 名得獎者。 

(二) 好友分享獎 

凡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註冊個人終身學習護照成功，且於

即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間介紹 1 位親朋好友完成註冊並取得

1 小時環境教育學習時數者，即可參加 1 次抽獎活動(獎項為超商

禮劵 200 )，介紹 2 人可獲 2 次抽獎機會，以此類推，抽出 30 名

得獎者。 

七、 抽獎及領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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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抽獎日期： 

活動截止後，主辦單位於 2 個月內辦理抽獎，獲獎者以電子

郵件或電話通知，並同步公布獲獎者之姓名(將部分遮蔽)及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網個人帳號於桃園市環境教育全球資訊網網站(網

址：http：//tydep-eew.com.tw/)及相關指定網站。 

(二) 領獎方式：  

獲獎者應於中獎名單公告於桃園市環境教育全球資訊網網

站且於接獲通知 10 日內，透過下列方式領獎： 

1. 親自領獎：獲獎者依得獎通知填具領據(含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如附件 2)後，攜帶前述文件及身分證正本至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續科領獎。 

2. 委託領獎：獲獎者依得獎通知填具領據(含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如附件 2)及委託書(如附件 3)後，由受託人攜帶前述文

件及受託人身分證正本親自至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

續科領獎。 

3. 通訊領獎：獲獎者依得獎通知主動告知主辦單位寄送地址，

由主辦單位以郵局掛號寄出獎品。 

八、 注意事項：  

(一) 獲獎者登載於「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之相關資訊如有虛偽

不實，應撤銷、廢止或追回其獎項。 

(二) 若因資料不全或資料填寫錯誤，導致無法聯絡時將視同放棄

獲獎資格。 

(三) 主辦單位保留對本計畫內容之修改權利，修改後將統一公布

於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官網。 

(四) 洽詢專線：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王怡文小姐， 03-

3386021#2133。 

(五) 領獎地點：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16 號 2 樓(桃園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永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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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據 
茲收到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06 年桃園市環境

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獎勵推廣計畫」獎品 1 份 (請勾選獎項) 。 

□新進護照獎(超商禮劵 200 元) 

□好友分享獎(超商禮劵 200 元)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 

正面 反面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備註：請確實填寫具領人姓名(請務必親筆簽章)、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寄送

地址、連絡電話等，本資料僅供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獎勵推廣計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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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桃園市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獎勵推廣計畫 

代領獎品委託書 

 

因本人                不克前往領取「106 年桃園市環境教育

終身學習護照獎勵推廣計畫」中獎獎品(□新進護照獎；□好友分享

獎，超商禮劵 200 元)，故委託並授權_________________前往領取。

有關代領取之獎項，日後如有爭議，願自行負責。 
 
 

委託人(中獎者)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受託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備註： 

受託人須攜帶本委託書、身分證正本及中獎者領據至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永續

科領獎。 

  



5 

 

開通終身學習護照-操作步驟 

 

一、建立個人帳戶  

(一)登入環保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網站 https：//elearn.epa.gov.tw/ 

 

 

 

 

 

 

 

 

 

 

 

 

 

(二)點選左上角「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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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閱讀服務條款且同意後打勾，按我已同意  

 

 

 

 

 

 

 

 

 

 

(四)填寫完基本資料按「送出」即完成註冊 

註：帳號密碼請妥善保存，不應輕易為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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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環境教育學習時數  

(一)以個人帳號密碼登入網站 

 

 

 

 

 

 

 

 

 

 

 

 

 

 

(二)點選左上角學習資訊，即可進入影片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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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入影片專區後，選擇有興趣之影片進行觀賞 

註：確實觀賞完畢後即可累積相對應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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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時數查詢  

(一)點選個人終身學習，即可進入「學習資料夾」  

 

 

 

 

 

 

 

 

 

 

 

 

 

(二)進入學習資料夾即可得知目前累積時數 

 

 

 

 

 

 

 

 

 

 

 

 


